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上易字第53號

上  訴  人  呂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陳佩琪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鍾旺良律師

被 上 訴人  施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陳○○  

上  一  人

訴訟代理人  林怡伶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

112年11月21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（112年度訴字第63

1號）提起上訴，本院於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

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，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

廢棄。

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拾伍萬元，及被上訴人施○

○自民國112年5月30日起、被上訴人陳○○自民國112年6月20日

起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其餘上訴駁回。

廢棄部分第一、二審訴訟費用，由被上訴人連帶負擔；駁回部分

第二審訴訟費用，由上訴人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上訴人主張：伊與被上訴人施○○於民國98年1月5日結婚，

　　113年5月8日調解離婚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。伊婚後辭去原

　　來工作，在家專心養育子女，詎施○○於111年8月間便逕自

　　離家與被上訴人陳○○同居，甚於112年1月14日兩人相約看

　　電影及有親密互動。伊與施○○婚姻存續期間，施○○與乙

　　○○兩人有牽手、共同出遊、親密合照、親嘴及同居等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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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頁



　　，已逾越我國社會一般善良風俗對於有配偶之人與友人間合

　　理往來之認知，顯已破壞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、安全及幸

　　福，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，且情節重大，使伊精

　　神上遭受極大痛苦。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上訴

　　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00萬元，應屬有據

　　。原審駁回伊請求，尚有未洽等語。並上訴聲明：㈠原判決

　　廢棄。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

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

息。

二、被上訴人則以：

　㈠陳○○略以：伊對施○○之婚姻及家庭狀況知之甚少，對於

　　施○○是否已婚、婚姻狀況如何等並不知悉，係至原審收到

　　上訴人之起訴狀繕本才知道施○○已婚；否認與施○○間有

　　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或親密行為而侵害上訴

　　人之配偶權。112年1月14日施○○手部僅靠放於陳○○所坐

　　椅子之椅背，係因照片拍攝角度問題，才產生施○○將手肘

　　放在陳○○肩膀之樣貌，兩人確實無任何舉動親暱而有逾越

　　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情形。原證2、6、7之對話内容均為上

訴人單方之言詞，他方所回覆之内容，亦顯與伊無關，尚難

　　據此聯結施○○與上訴人間婚姻不合之狀況與伊有所關連等

　　語，資為抗辯。並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
　㈡施○○略以：上訴人僅以伊與上訴人間之LINE對話中截取片

　　段來穿鑿附會，除斷章取義外，更加油添醋將訊息中的對話

　　假設性套入陳○○，誤導真實。112年3月初伊受到督察組調

查，稱伊遭檢舉有不正當男女關係，高層壓力也逼迫伊要配

　　合調查，才會在第二次訪談紀錄內順著好結案的方式來回答

　　。原證4上方照片中的男性為伊無誤，然女性則是在交友軟

體認識，當天邀約來看電影的人。否認證人即兩名未成年子

　　女之證詞。另希望能修補與兩名未成年子女之關係等語，資

　　為抗辯。並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項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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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㈠上訴人與施○○於98年1月5日結婚，婚後育有2名未成年子

女（分別為00年0月生及000年00月生），兩人已於113年5月

　　8日調解離婚（原審卷第25頁）。

　㈡原證5之照片為被上訴人二人出席友人聚會時所拍攝（原審

卷第45頁）。

　㈢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於112年5月18日以南市警二督字

　　第1120301121號函檢送施○○調查報告表（下稱第二分局調

　　查報告表），内容略以：施○○因涉及與使用車號000-0000

　　號汽車之女子有不正常感情交往之違紀案，經台南市政府警

　　察局於112年3月16日以案件調查報告表，建請依照警察人員

　　與人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處理要點第2點第1項第4款、第2項

　　，核予一次記一大過，並提列教育輔導對象（行政處分未核

　　定前，建請先行提列關懷輔導對象），並調整服務地區（原

　　審卷第91頁；原審限閱卷第7頁）。

　㈣車號000-0000號車輛之所有權人為陳○○（原審卷第83、95

　　頁）。

　㈤兩造110、111年財所資料如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

　　表所載（本院限閱卷第3至24頁）。

　㈥兩造學經歷：

　⒈上訴人：科大畢業，曾任保險業務員，目前擔任業務輔導員

　　，每月薪資3萬餘元，與兩名未成年子女同住，獨立扶養兩

名未成年子女。信用貸款約200萬元。

　⒉施○○：大學畢業，前任警職人員，現從事彈性但不穩定的

　　工作，每月生活支出約3萬元，另需給付母親購置不動產費

用2萬元。

　⒊陳○○：專科畢業，現職公司會計人員，離婚並育有未成年

　　子女，現需扶養父親及1名未成年子女，每月平均生活支出

約4萬元，另需給付母親扶養費。　　
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

　　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，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。不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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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侵害他人基於父、母、子、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

　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

　　額。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後段、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

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

　　，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，夫妻

　　互守誠實，係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

　　。是明知他人有配偶，卻故與之存有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

　　之正常規範交往，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，動搖婚姻關

　　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，即屬

　　侵害該配偶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，該配偶自得依上開規定

　　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。

　㈡上訴人主張伊與施○○於98年1月5日結婚，育有2名未成年

子女（分別為00年0月生及000年00月生），兩人已於113年5

　　月8日調解離婚等情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不爭執事項㈠），

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。

　㈢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二人自111年8月間起，有牽手、共同

　　出遊、親密合照、親嘴及同居等行為，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

　　之身分法益，且情節重大等語，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，並以

　　前詞置辯，經查：

　⒈陳○○於本院自陳：我於111年4月份，因為我兒子的關係認

　　識施○○，因為我兒子跟我吵架，第一次讓我找不到人，我

　　就報警，當時是施○○受理案件，就認識施○○；施○○的

　　轄區就是我父親的住所轄區，我父親在疫情時會提供口罩等

　　資源或捐錢給派出所，111年時，我住在文平路的相對論，

我爸爸約111年6、7、8月開始陸陸續續被恐嚇，因為施○○

　　是警察，我爸爸有請教他一些相關的問題，當時施○○比較

　　頻繁到我家跟我父親討論案子，那段時間施○○暫住我家，

　　但後來在我收到本件起訴狀，甚至後來他辭職，爸爸讓他到

　　我家工作，這邊才開始有比較多工作上的接觸；我名下有一

　　臺車子，是白色小型休旅車，廠牌是BMW，我曾將車子借給

施○○等語（本院卷一第322-325、328-331頁）；而施○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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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於原審自陳：第二分局調查報告表是一個綜合我們筆錄的結

果，由督察人員書寫的綜合報告，報告上面寫的Maggie是我

　　在110年跟上訴人講的，是因為我辦案子認識的一個當事人

　　；Maggie是陳○○沒錯等語（原審卷第127頁）；於本院亦

自陳：我在原審不否認我有住在陳○○家的大樓中，這是上

訴人有去我們單位投訴說我有不正當的男女交往，他們是拿

這份報告說我有住在安平區永華路及文平路交叉口，我當時

　　是在報告中不否認。我在原審所述是因為我跟陳○○的父親

　　是我當所長認識的地方士紳，他大概知道我有這個狀況，他

　　說一個房間可以出租給我，說如果我需要時可以住，我有時

　　住1、2週，這是112年2月左右的事情。當時我是住在陳○○

　　父親的房間，就是正門進去有分左右邊，左邊是陳○○及其

　　兒子的地方，我是住在她爸爸這邊的空房間，就是書房隔出

　　的客房中等語（本院卷一第224頁）。經將陳○○與施○○

上開陳述，及第二分局調查報告表之內容（原審限閱卷第3-

7頁），暨施○○於111年8月9日與上訴人於LINE對話中表示

　　：「我很明確知道我想跟另一人生活在一起，但我不想要見

　　不得光...我想要妳放手讓我去追我要的」等語（原審卷第5

　　1-55頁）相核，堪認施○○於第二分局調查程序中，業已坦

　　承其於112年2月間與Maggie發生婚外情，而施○○並於原審

　　表示Maggie就是陳○○，二人並曾同時期居住在文平路的相

　　對論大樓等情，即堪認定。

　⒉次查，施○○於原審自陳原證5照片應該是111年12月底拍得

　　的照片，照片中沒有馬賽克的女生就是陳○○等語（原審卷

　　第126頁）；本院審酌原證5照片中，陳○○於111年12月間

與施○○一起出席友人聚會，二人相鄰而坐，合照時施○○

　　並將手肘置放在陳○○肩膀上（原審卷第45頁），而肩膀、

　　脖子處通常係女性較為敏感之部位，衡諸一般異性友人之相

處過程，鮮少會有女性無緣由同意男性碰觸上開部位，被上

　　訴人雖抗辯施○○手部係靠放於陳○○所坐椅子之椅背，該

　　照片係因拍攝角度之問題，才會造成看似施○○將手肘置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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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陳○○肩膀之樣貌云云，然細看原證5照片，可看出施○

○所坐椅子的椅背高度僅至施○○腰部上方處，一般客人所

　　坐椅子椅背高度均相一致，因此，施○○的手肘依常理來看

　　，應無法靠放在陳○○所坐椅子之椅背上，是被上訴人辯稱

　　該照片係因拍攝角度緣故，才會造成看似施○○將手肘置放

　　在陳○○肩膀之樣貌云云，尚難採憑。又縱使陳○○所坐椅

　　子椅背高度適有與陳○○肩膀高度同高之情形，然施○○在

　　拍照時刻意將手肘置放在陳○○肩膀旁的椅子椅背上，亦已

　　逾一般異性友人間正常拍照之常態。因此，陳○○在拍照中

　　既不排斥拒絕施○○將手肘置放在其肩膀上或肩膀附近椅子

　　椅背處，依此情形應可認定被上訴人二人當時已非一般異性

　　友人之關係。

　⒊又施○○固否認原證4照片中之女性為陳○○（原審卷第126

　　頁）；然觀諸上訴人於原審提出原證4之照片，8張照片中之

　　女性穿著均為相同，可認各張照片中之女性為同一個人，而

　　從原證4編號7、8照片觀之（原審卷第43頁），該名女性走

到兩造不爭執車輛所有權人為陳○○之車號000-0000號車輛

（不爭執事項㈣）旁邊，並預備上車，已可推論該名女性應

係陳○○無誤；復將原證4照片與上訴人提出之上證2照片（

　　本院卷一第337頁）及原證5陳○○之正面照片相核，上證2

照片中脫口罩之女性與原證4、5照片中女性之臉部特徵均相

　　一致，足認原證4之8張照片中之女性確為陳○○無誤。本院

　　審酌被上訴人二人於112年1月14日一同前往電影院看電影，

　　其後更雙手緊牽一同步行至餐廳用餐，二人用餐後並一同搭

　　乘陳○○所有車號000-0000號車輛離開，其二人之行為舉止

　　，顯已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之正常規範交往，堪可認定。

　⒋證人甲即上訴人與施○○之子（真實姓名詳卷）於113年8月

　　2日在本院證稱：有一次爸爸（即施○○）說要帶我們去吃

冰，就帶我們到一家百貨公司，我們就從車上換到他們的車

　　上，就看到這個女生，跟我之前在爸爸手機上看到的女生是

　　一樣的人，我就認得她是爸爸的外遇對象，因為之前我有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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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爸爸的手機上看過她的照片。我看到陳○○就知道她是我

　　父親外遇的對象，是因為我之前曾經看到我爸爸用手機在跟

　　對方用Line對話時，上面的陳○○的照片及頭像。因為Line

　　的背景是可以更換成自己的照片的，我有看到他們聊天的背

　　景就是這個阿姨的照片，一般朋友聊天，我認為不用以對方

　　的照片當背景。我爸爸點開手機相簿時，我有看到他們二人

　　的親密照片，是親嘴的照片；吃冰那一次除了我父親、陳○

　　○、我跟妹妹外，還有陳○○的兒子，時間是112年8月；剛

　　剛講的去年看到陳○○跟看到我爸爸的手機應該都是前年（

　　按：指111年）的事情等語（本院卷一第303-307頁）；證人

　　乙即上訴人與施○○之女（真實姓名詳卷）於113年8月2日

在本院證稱：我看過陳○○的時間，是爸爸說要帶我們去吃

　　冰，但實際上是帶我們去找陳○○吃冰，吃冰的時間應該是

　　前年（按：指111年）的暑假，地點是在新光三越，除了我

跟哥哥，還有爸爸、陳○○，另一個人爸爸有說他是陳○○

的兒子等語（本院卷一第316頁）。依證人甲及證人乙上開

證言，均足認被上訴人二人曾一起帶證人二人至百貨公司吃

冰，而施○○手機內並有被上訴人二人親嘴等之親密照片。

　⒌本院綜核審酌上情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二人自111年8月間

　　起，有牽手、共同出遊、親密合照、親嘴及同住於一處等行

　　為，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，且情節重大等語，應

　　堪採信。

　㈣至陳○○固否認知悉施○○之婚姻狀況，並辯稱其遲至原審

　　收到上訴人起訴狀繕本時才知道施○○已婚云云；惟查，依

　　照證人甲及證人乙上開證言，施○○、陳○○早在111年8月

　　間即帶同各自的小孩在新光三越百貨公司一起吃冰，業經認

　　定如上，本院審酌被上訴人二人在111年8月間，均係各自現

有或曾有婚姻，且當時均係育有子女之人，二人若要進一步

私下接觸或往來，必定先各自確定對方的婚姻及家庭狀況，

　　而施○○更帶著兩個小孩與陳○○接觸，陳○○要無不詢問

　　施○○其婚姻狀況之理；況陳○○之訴訟代理人亦曾於本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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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準備程序中表示：陳○○知道施○○為有婦之夫的時間是兩

　　造確定要提離婚訴訟的前1、2個月（本院卷一第223頁），

而施○○則表示：我與上訴人的離婚訴訟是在112年3、4月

提出的等語（本院卷一第223頁），足認陳○○事後改稱其

係遲至原審收到上訴人起訴狀繕本時始知悉施○○已婚云云

　　，顯與事實不相符合。本院綜核審酌上情，認陳○○至少應

　　在被上訴人二人在111年8月間帶同各自的小孩在新光三越百

　　貨公司一起吃冰時，即已知悉施○○為已婚之身分，是陳○

　　○此部分辯詞，要無可採。

　㈤第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，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，請

　　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，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

　　，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、所造成之影響、被害人所受精神上

　　痛苦之程度、雙方之身分、地位、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

　　，以核定相當之數額。又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

　　益，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酌定慰撫金之標準，自得為衡量因

　　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。本院審酌上訴人

　　為科大畢業，曾任保險業務員，目前擔任業務輔導員，每月

　　薪資3萬餘元，與兩名未成年子女同住，獨立扶養兩名未成

年子女，信用貸款約200萬元；施○○為大學畢業，前任警

職人員，現從事彈性但不穩定的工作，每月生活支出約3萬

元，另需給付母親購置不動產費用2萬元；陳○○為專科畢

業，現職公司會計人員，離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，現需扶養

　　父親及1名未成年子女，每月平均生活支出約4萬元，另需給

　　付母親扶養費等情（不爭執事項㈥），並參酌兩造110、111

　　年度之財產所得資料（本院限閱卷第5-24頁），暨考量本件

　　被上訴人二人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內容為肢體親密接觸

　　之情節、方式、次數，及上訴人與施○○婚姻存續期間約15

　　年，並已生有一子一女等一切情狀，認本件上訴人請求精神

　　慰撫金以15萬元為適當，逾此範圍，尚難准許。　

五、綜上所述，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上訴人應

連帶給付上訴人15萬元，及其中施○○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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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即112年5月30日起（原審卷第107頁）、陳○○自112年6

月20日起（原審卷第117頁）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

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逾此部分之請

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，為上訴

人敗訴之判決，尚有未洽。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

　　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有理由，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

項所示。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，上訴人之請求，並非正當，

　　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。上訴人就此部分

　　上訴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駁回其上訴。

六、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

　　未經援用之證據，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

　　述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。依民事訴

　　訟法第450條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79條、第85條第2項，判決

　　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瑪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黃聖涵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家瑛
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 

不得上訴。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宗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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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上易字第53號
上  訴  人  呂○○  


訴訟代理人  陳佩琪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鍾旺良律師
被 上 訴人  施○○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陳○○  
上  一  人
訴訟代理人  林怡伶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
112年11月21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（112年度訴字第63
1號）提起上訴，本院於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
：
　　主　　文
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，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
廢棄。
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拾伍萬元，及被上訴人施○
○自民國112年5月30日起、被上訴人陳○○自民國112年6月20日
起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其餘上訴駁回。
廢棄部分第一、二審訴訟費用，由被上訴人連帶負擔；駁回部分
第二審訴訟費用，由上訴人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上訴人主張：伊與被上訴人施○○於民國98年1月5日結婚，
　　113年5月8日調解離婚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。伊婚後辭去原
　　來工作，在家專心養育子女，詎施○○於111年8月間便逕自
　　離家與被上訴人陳○○同居，甚於112年1月14日兩人相約看
　　電影及有親密互動。伊與施○○婚姻存續期間，施○○與乙
　　○○兩人有牽手、共同出遊、親密合照、親嘴及同居等行為
　　，已逾越我國社會一般善良風俗對於有配偶之人與友人間合
　　理往來之認知，顯已破壞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、安全及幸
　　福，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，且情節重大，使伊精
　　神上遭受極大痛苦。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上訴
　　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00萬元，應屬有據
　　。原審駁回伊請求，尚有未洽等語。並上訴聲明：㈠原判決
　　廢棄。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被上訴人則以：
　㈠陳○○略以：伊對施○○之婚姻及家庭狀況知之甚少，對於
　　施○○是否已婚、婚姻狀況如何等並不知悉，係至原審收到
　　上訴人之起訴狀繕本才知道施○○已婚；否認與施○○間有
　　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或親密行為而侵害上訴
　　人之配偶權。112年1月14日施○○手部僅靠放於陳○○所坐
　　椅子之椅背，係因照片拍攝角度問題，才產生施○○將手肘
　　放在陳○○肩膀之樣貌，兩人確實無任何舉動親暱而有逾越
　　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情形。原證2、6、7之對話内容均為上訴人單方之言詞，他方所回覆之内容，亦顯與伊無關，尚難
　　據此聯結施○○與上訴人間婚姻不合之狀況與伊有所關連等
　　語，資為抗辯。並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　㈡施○○略以：上訴人僅以伊與上訴人間之LINE對話中截取片
　　段來穿鑿附會，除斷章取義外，更加油添醋將訊息中的對話
　　假設性套入陳○○，誤導真實。112年3月初伊受到督察組調查，稱伊遭檢舉有不正當男女關係，高層壓力也逼迫伊要配
　　合調查，才會在第二次訪談紀錄內順著好結案的方式來回答
　　。原證4上方照片中的男性為伊無誤，然女性則是在交友軟體認識，當天邀約來看電影的人。否認證人即兩名未成年子
　　女之證詞。另希望能修補與兩名未成年子女之關係等語，資
　　為抗辯。並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項為：
　㈠上訴人與施○○於98年1月5日結婚，婚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（分別為00年0月生及000年00月生），兩人已於113年5月
　　8日調解離婚（原審卷第25頁）。
　㈡原證5之照片為被上訴人二人出席友人聚會時所拍攝（原審卷第45頁）。
　㈢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於112年5月18日以南市警二督字
　　第1120301121號函檢送施○○調查報告表（下稱第二分局調
　　查報告表），内容略以：施○○因涉及與使用車號000-0000
　　號汽車之女子有不正常感情交往之違紀案，經台南市政府警
　　察局於112年3月16日以案件調查報告表，建請依照警察人員
　　與人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處理要點第2點第1項第4款、第2項
　　，核予一次記一大過，並提列教育輔導對象（行政處分未核
　　定前，建請先行提列關懷輔導對象），並調整服務地區（原
　　審卷第91頁；原審限閱卷第7頁）。
　㈣車號000-0000號車輛之所有權人為陳○○（原審卷第83、95
　　頁）。
　㈤兩造110、111年財所資料如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
　　表所載（本院限閱卷第3至24頁）。
　㈥兩造學經歷：
　⒈上訴人：科大畢業，曾任保險業務員，目前擔任業務輔導員
　　，每月薪資3萬餘元，與兩名未成年子女同住，獨立扶養兩名未成年子女。信用貸款約200萬元。
　⒉施○○：大學畢業，前任警職人員，現從事彈性但不穩定的
　　工作，每月生活支出約3萬元，另需給付母親購置不動產費用2萬元。
　⒊陳○○：專科畢業，現職公司會計人員，離婚並育有未成年
　　子女，現需扶養父親及1名未成年子女，每月平均生活支出約4萬元，另需給付母親扶養費。　　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
　　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，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。不法
　　侵害他人基於父、母、子、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
　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
　　額。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後段、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
　　，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，夫妻
　　互守誠實，係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
　　。是明知他人有配偶，卻故與之存有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
　　之正常規範交往，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，動搖婚姻關
　　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，即屬
　　侵害該配偶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，該配偶自得依上開規定
　　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。
　㈡上訴人主張伊與施○○於98年1月5日結婚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（分別為00年0月生及000年00月生），兩人已於113年5
　　月8日調解離婚等情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不爭執事項㈠），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。
　㈢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二人自111年8月間起，有牽手、共同
　　出遊、親密合照、親嘴及同居等行為，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
　　之身分法益，且情節重大等語，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，並以
　　前詞置辯，經查：
　⒈陳○○於本院自陳：我於111年4月份，因為我兒子的關係認
　　識施○○，因為我兒子跟我吵架，第一次讓我找不到人，我
　　就報警，當時是施○○受理案件，就認識施○○；施○○的
　　轄區就是我父親的住所轄區，我父親在疫情時會提供口罩等
　　資源或捐錢給派出所，111年時，我住在文平路的相對論，我爸爸約111年6、7、8月開始陸陸續續被恐嚇，因為施○○
　　是警察，我爸爸有請教他一些相關的問題，當時施○○比較
　　頻繁到我家跟我父親討論案子，那段時間施○○暫住我家，
　　但後來在我收到本件起訴狀，甚至後來他辭職，爸爸讓他到
　　我家工作，這邊才開始有比較多工作上的接觸；我名下有一
　　臺車子，是白色小型休旅車，廠牌是BMW，我曾將車子借給施○○等語（本院卷一第322-325、328-331頁）；而施○○
　　於原審自陳：第二分局調查報告表是一個綜合我們筆錄的結果，由督察人員書寫的綜合報告，報告上面寫的Maggie是我
　　在110年跟上訴人講的，是因為我辦案子認識的一個當事人
　　；Maggie是陳○○沒錯等語（原審卷第127頁）；於本院亦自陳：我在原審不否認我有住在陳○○家的大樓中，這是上訴人有去我們單位投訴說我有不正當的男女交往，他們是拿這份報告說我有住在安平區永華路及文平路交叉口，我當時
　　是在報告中不否認。我在原審所述是因為我跟陳○○的父親
　　是我當所長認識的地方士紳，他大概知道我有這個狀況，他
　　說一個房間可以出租給我，說如果我需要時可以住，我有時
　　住1、2週，這是112年2月左右的事情。當時我是住在陳○○
　　父親的房間，就是正門進去有分左右邊，左邊是陳○○及其
　　兒子的地方，我是住在她爸爸這邊的空房間，就是書房隔出
　　的客房中等語（本院卷一第224頁）。經將陳○○與施○○上開陳述，及第二分局調查報告表之內容（原審限閱卷第3-7頁），暨施○○於111年8月9日與上訴人於LINE對話中表示
　　：「我很明確知道我想跟另一人生活在一起，但我不想要見
　　不得光...我想要妳放手讓我去追我要的」等語（原審卷第5
　　1-55頁）相核，堪認施○○於第二分局調查程序中，業已坦
　　承其於112年2月間與Maggie發生婚外情，而施○○並於原審
　　表示Maggie就是陳○○，二人並曾同時期居住在文平路的相
　　對論大樓等情，即堪認定。
　⒉次查，施○○於原審自陳原證5照片應該是111年12月底拍得
　　的照片，照片中沒有馬賽克的女生就是陳○○等語（原審卷
　　第126頁）；本院審酌原證5照片中，陳○○於111年12月間與施○○一起出席友人聚會，二人相鄰而坐，合照時施○○
　　並將手肘置放在陳○○肩膀上（原審卷第45頁），而肩膀、
　　脖子處通常係女性較為敏感之部位，衡諸一般異性友人之相處過程，鮮少會有女性無緣由同意男性碰觸上開部位，被上
　　訴人雖抗辯施○○手部係靠放於陳○○所坐椅子之椅背，該
　　照片係因拍攝角度之問題，才會造成看似施○○將手肘置放
　　在陳○○肩膀之樣貌云云，然細看原證5照片，可看出施○○所坐椅子的椅背高度僅至施○○腰部上方處，一般客人所
　　坐椅子椅背高度均相一致，因此，施○○的手肘依常理來看
　　，應無法靠放在陳○○所坐椅子之椅背上，是被上訴人辯稱
　　該照片係因拍攝角度緣故，才會造成看似施○○將手肘置放
　　在陳○○肩膀之樣貌云云，尚難採憑。又縱使陳○○所坐椅
　　子椅背高度適有與陳○○肩膀高度同高之情形，然施○○在
　　拍照時刻意將手肘置放在陳○○肩膀旁的椅子椅背上，亦已
　　逾一般異性友人間正常拍照之常態。因此，陳○○在拍照中
　　既不排斥拒絕施○○將手肘置放在其肩膀上或肩膀附近椅子
　　椅背處，依此情形應可認定被上訴人二人當時已非一般異性
　　友人之關係。
　⒊又施○○固否認原證4照片中之女性為陳○○（原審卷第126
　　頁）；然觀諸上訴人於原審提出原證4之照片，8張照片中之
　　女性穿著均為相同，可認各張照片中之女性為同一個人，而
　　從原證4編號7、8照片觀之（原審卷第43頁），該名女性走到兩造不爭執車輛所有權人為陳○○之車號000-0000號車輛（不爭執事項㈣）旁邊，並預備上車，已可推論該名女性應係陳○○無誤；復將原證4照片與上訴人提出之上證2照片（
　　本院卷一第337頁）及原證5陳○○之正面照片相核，上證2照片中脫口罩之女性與原證4、5照片中女性之臉部特徵均相
　　一致，足認原證4之8張照片中之女性確為陳○○無誤。本院
　　審酌被上訴人二人於112年1月14日一同前往電影院看電影，
　　其後更雙手緊牽一同步行至餐廳用餐，二人用餐後並一同搭
　　乘陳○○所有車號000-0000號車輛離開，其二人之行為舉止
　　，顯已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之正常規範交往，堪可認定。
　⒋證人甲即上訴人與施○○之子（真實姓名詳卷）於113年8月
　　2日在本院證稱：有一次爸爸（即施○○）說要帶我們去吃冰，就帶我們到一家百貨公司，我們就從車上換到他們的車
　　上，就看到這個女生，跟我之前在爸爸手機上看到的女生是
　　一樣的人，我就認得她是爸爸的外遇對象，因為之前我有在
　　我爸爸的手機上看過她的照片。我看到陳○○就知道她是我
　　父親外遇的對象，是因為我之前曾經看到我爸爸用手機在跟
　　對方用Line對話時，上面的陳○○的照片及頭像。因為Line
　　的背景是可以更換成自己的照片的，我有看到他們聊天的背
　　景就是這個阿姨的照片，一般朋友聊天，我認為不用以對方
　　的照片當背景。我爸爸點開手機相簿時，我有看到他們二人
　　的親密照片，是親嘴的照片；吃冰那一次除了我父親、陳○
　　○、我跟妹妹外，還有陳○○的兒子，時間是112年8月；剛
　　剛講的去年看到陳○○跟看到我爸爸的手機應該都是前年（
　　按：指111年）的事情等語（本院卷一第303-307頁）；證人
　　乙即上訴人與施○○之女（真實姓名詳卷）於113年8月2日在本院證稱：我看過陳○○的時間，是爸爸說要帶我們去吃
　　冰，但實際上是帶我們去找陳○○吃冰，吃冰的時間應該是
　　前年（按：指111年）的暑假，地點是在新光三越，除了我跟哥哥，還有爸爸、陳○○，另一個人爸爸有說他是陳○○的兒子等語（本院卷一第316頁）。依證人甲及證人乙上開證言，均足認被上訴人二人曾一起帶證人二人至百貨公司吃冰，而施○○手機內並有被上訴人二人親嘴等之親密照片。
　⒌本院綜核審酌上情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二人自111年8月間
　　起，有牽手、共同出遊、親密合照、親嘴及同住於一處等行
　　為，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，且情節重大等語，應
　　堪採信。
　㈣至陳○○固否認知悉施○○之婚姻狀況，並辯稱其遲至原審
　　收到上訴人起訴狀繕本時才知道施○○已婚云云；惟查，依
　　照證人甲及證人乙上開證言，施○○、陳○○早在111年8月
　　間即帶同各自的小孩在新光三越百貨公司一起吃冰，業經認
　　定如上，本院審酌被上訴人二人在111年8月間，均係各自現有或曾有婚姻，且當時均係育有子女之人，二人若要進一步私下接觸或往來，必定先各自確定對方的婚姻及家庭狀況，
　　而施○○更帶著兩個小孩與陳○○接觸，陳○○要無不詢問
　　施○○其婚姻狀況之理；況陳○○之訴訟代理人亦曾於本院
　　準備程序中表示：陳○○知道施○○為有婦之夫的時間是兩
　　造確定要提離婚訴訟的前1、2個月（本院卷一第223頁），而施○○則表示：我與上訴人的離婚訴訟是在112年3、4月提出的等語（本院卷一第223頁），足認陳○○事後改稱其係遲至原審收到上訴人起訴狀繕本時始知悉施○○已婚云云
　　，顯與事實不相符合。本院綜核審酌上情，認陳○○至少應
　　在被上訴人二人在111年8月間帶同各自的小孩在新光三越百
　　貨公司一起吃冰時，即已知悉施○○為已婚之身分，是陳○
　　○此部分辯詞，要無可採。
　㈤第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，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，請
　　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，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
　　，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、所造成之影響、被害人所受精神上
　　痛苦之程度、雙方之身分、地位、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
　　，以核定相當之數額。又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
　　益，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酌定慰撫金之標準，自得為衡量因
　　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。本院審酌上訴人
　　為科大畢業，曾任保險業務員，目前擔任業務輔導員，每月
　　薪資3萬餘元，與兩名未成年子女同住，獨立扶養兩名未成年子女，信用貸款約200萬元；施○○為大學畢業，前任警職人員，現從事彈性但不穩定的工作，每月生活支出約3萬元，另需給付母親購置不動產費用2萬元；陳○○為專科畢業，現職公司會計人員，離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，現需扶養
　　父親及1名未成年子女，每月平均生活支出約4萬元，另需給
　　付母親扶養費等情（不爭執事項㈥），並參酌兩造110、111
　　年度之財產所得資料（本院限閱卷第5-24頁），暨考量本件
　　被上訴人二人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內容為肢體親密接觸
　　之情節、方式、次數，及上訴人與施○○婚姻存續期間約15
　　年，並已生有一子一女等一切情狀，認本件上訴人請求精神
　　慰撫金以15萬元為適當，逾此範圍，尚難准許。　
五、綜上所述，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萬元，及其中施○○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30日起（原審卷第107頁）、陳○○自112年6月20日起（原審卷第117頁）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尚有未洽。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
　　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有理由，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，上訴人之請求，並非正當，
　　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。上訴人就此部分
　　上訴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駁回其上訴。
六、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
　　未經援用之證據，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
　　述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。依民事訴
　　訟法第450條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79條、第85條第2項，判決
　　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瑪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黃聖涵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家瑛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 
不得上訴。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宗倫

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上易字第53號
上  訴  人  呂○○  

訴訟代理人  陳佩琪律師
            鍾旺良律師
被 上 訴人  施○○  

            陳○○  
上  一  人
訴訟代理人  林怡伶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
112年11月21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（112年度訴字第63
1號）提起上訴，本院於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
：
　　主　　文
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，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
廢棄。
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拾伍萬元，及被上訴人施○
○自民國112年5月30日起、被上訴人陳○○自民國112年6月20日
起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其餘上訴駁回。
廢棄部分第一、二審訴訟費用，由被上訴人連帶負擔；駁回部分
第二審訴訟費用，由上訴人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上訴人主張：伊與被上訴人施○○於民國98年1月5日結婚，
　　113年5月8日調解離婚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。伊婚後辭去原
　　來工作，在家專心養育子女，詎施○○於111年8月間便逕自
　　離家與被上訴人陳○○同居，甚於112年1月14日兩人相約看
　　電影及有親密互動。伊與施○○婚姻存續期間，施○○與乙
　　○○兩人有牽手、共同出遊、親密合照、親嘴及同居等行為
　　，已逾越我國社會一般善良風俗對於有配偶之人與友人間合
　　理往來之認知，顯已破壞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、安全及幸
　　福，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，且情節重大，使伊精
　　神上遭受極大痛苦。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上訴
　　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00萬元，應屬有據
　　。原審駁回伊請求，尚有未洽等語。並上訴聲明：㈠原判決
　　廢棄。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
   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
    。
二、被上訴人則以：
　㈠陳○○略以：伊對施○○之婚姻及家庭狀況知之甚少，對於
　　施○○是否已婚、婚姻狀況如何等並不知悉，係至原審收到
　　上訴人之起訴狀繕本才知道施○○已婚；否認與施○○間有
　　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或親密行為而侵害上訴
　　人之配偶權。112年1月14日施○○手部僅靠放於陳○○所坐
　　椅子之椅背，係因照片拍攝角度問題，才產生施○○將手肘
　　放在陳○○肩膀之樣貌，兩人確實無任何舉動親暱而有逾越
　　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情形。原證2、6、7之對話内容均為上
    訴人單方之言詞，他方所回覆之内容，亦顯與伊無關，尚難
　　據此聯結施○○與上訴人間婚姻不合之狀況與伊有所關連等
　　語，資為抗辯。並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　㈡施○○略以：上訴人僅以伊與上訴人間之LINE對話中截取片
　　段來穿鑿附會，除斷章取義外，更加油添醋將訊息中的對話
　　假設性套入陳○○，誤導真實。112年3月初伊受到督察組調查
    ，稱伊遭檢舉有不正當男女關係，高層壓力也逼迫伊要配
　　合調查，才會在第二次訪談紀錄內順著好結案的方式來回答
　　。原證4上方照片中的男性為伊無誤，然女性則是在交友軟
    體認識，當天邀約來看電影的人。否認證人即兩名未成年子
　　女之證詞。另希望能修補與兩名未成年子女之關係等語，資
　　為抗辯。並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項為：
　㈠上訴人與施○○於98年1月5日結婚，婚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（
    分別為00年0月生及000年00月生），兩人已於113年5月
　　8日調解離婚（原審卷第25頁）。
　㈡原證5之照片為被上訴人二人出席友人聚會時所拍攝（原審卷
    第45頁）。
　㈢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於112年5月18日以南市警二督字
　　第1120301121號函檢送施○○調查報告表（下稱第二分局調
　　查報告表），内容略以：施○○因涉及與使用車號000-0000
　　號汽車之女子有不正常感情交往之違紀案，經台南市政府警
　　察局於112年3月16日以案件調查報告表，建請依照警察人員
　　與人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處理要點第2點第1項第4款、第2項
　　，核予一次記一大過，並提列教育輔導對象（行政處分未核
　　定前，建請先行提列關懷輔導對象），並調整服務地區（原
　　審卷第91頁；原審限閱卷第7頁）。
　㈣車號000-0000號車輛之所有權人為陳○○（原審卷第83、95
　　頁）。
　㈤兩造110、111年財所資料如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
　　表所載（本院限閱卷第3至24頁）。
　㈥兩造學經歷：
　⒈上訴人：科大畢業，曾任保險業務員，目前擔任業務輔導員
　　，每月薪資3萬餘元，與兩名未成年子女同住，獨立扶養兩
    名未成年子女。信用貸款約200萬元。
　⒉施○○：大學畢業，前任警職人員，現從事彈性但不穩定的
　　工作，每月生活支出約3萬元，另需給付母親購置不動產費
    用2萬元。
　⒊陳○○：專科畢業，現職公司會計人員，離婚並育有未成年
　　子女，現需扶養父親及1名未成年子女，每月平均生活支出
    約4萬元，另需給付母親扶養費。　　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
　　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，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。不法
　　侵害他人基於父、母、子、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
　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
　　額。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後段、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
   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
　　，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，夫妻
　　互守誠實，係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
　　。是明知他人有配偶，卻故與之存有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
　　之正常規範交往，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，動搖婚姻關
　　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，即屬
　　侵害該配偶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，該配偶自得依上開規定
　　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。
　㈡上訴人主張伊與施○○於98年1月5日結婚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
    （分別為00年0月生及000年00月生），兩人已於113年5
　　月8日調解離婚等情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不爭執事項㈠），此
    部分事實即堪認定。
　㈢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二人自111年8月間起，有牽手、共同
　　出遊、親密合照、親嘴及同居等行為，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
　　之身分法益，且情節重大等語，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，並以
　　前詞置辯，經查：
　⒈陳○○於本院自陳：我於111年4月份，因為我兒子的關係認
　　識施○○，因為我兒子跟我吵架，第一次讓我找不到人，我
　　就報警，當時是施○○受理案件，就認識施○○；施○○的
　　轄區就是我父親的住所轄區，我父親在疫情時會提供口罩等
　　資源或捐錢給派出所，111年時，我住在文平路的相對論，
    我爸爸約111年6、7、8月開始陸陸續續被恐嚇，因為施○○
　　是警察，我爸爸有請教他一些相關的問題，當時施○○比較
　　頻繁到我家跟我父親討論案子，那段時間施○○暫住我家，
　　但後來在我收到本件起訴狀，甚至後來他辭職，爸爸讓他到
　　我家工作，這邊才開始有比較多工作上的接觸；我名下有一
　　臺車子，是白色小型休旅車，廠牌是BMW，我曾將車子借給
    施○○等語（本院卷一第322-325、328-331頁）；而施○○
　　於原審自陳：第二分局調查報告表是一個綜合我們筆錄的結
    果，由督察人員書寫的綜合報告，報告上面寫的Maggie是我
　　在110年跟上訴人講的，是因為我辦案子認識的一個當事人
　　；Maggie是陳○○沒錯等語（原審卷第127頁）；於本院亦自
    陳：我在原審不否認我有住在陳○○家的大樓中，這是上訴人
    有去我們單位投訴說我有不正當的男女交往，他們是拿這份
    報告說我有住在安平區永華路及文平路交叉口，我當時
　　是在報告中不否認。我在原審所述是因為我跟陳○○的父親
　　是我當所長認識的地方士紳，他大概知道我有這個狀況，他
　　說一個房間可以出租給我，說如果我需要時可以住，我有時
　　住1、2週，這是112年2月左右的事情。當時我是住在陳○○
　　父親的房間，就是正門進去有分左右邊，左邊是陳○○及其
　　兒子的地方，我是住在她爸爸這邊的空房間，就是書房隔出
　　的客房中等語（本院卷一第224頁）。經將陳○○與施○○上開
    陳述，及第二分局調查報告表之內容（原審限閱卷第3-7頁
    ），暨施○○於111年8月9日與上訴人於LINE對話中表示
　　：「我很明確知道我想跟另一人生活在一起，但我不想要見
　　不得光...我想要妳放手讓我去追我要的」等語（原審卷第5
　　1-55頁）相核，堪認施○○於第二分局調查程序中，業已坦
　　承其於112年2月間與Maggie發生婚外情，而施○○並於原審
　　表示Maggie就是陳○○，二人並曾同時期居住在文平路的相
　　對論大樓等情，即堪認定。
　⒉次查，施○○於原審自陳原證5照片應該是111年12月底拍得
　　的照片，照片中沒有馬賽克的女生就是陳○○等語（原審卷
　　第126頁）；本院審酌原證5照片中，陳○○於111年12月間與
    施○○一起出席友人聚會，二人相鄰而坐，合照時施○○
　　並將手肘置放在陳○○肩膀上（原審卷第45頁），而肩膀、
　　脖子處通常係女性較為敏感之部位，衡諸一般異性友人之相
    處過程，鮮少會有女性無緣由同意男性碰觸上開部位，被上
　　訴人雖抗辯施○○手部係靠放於陳○○所坐椅子之椅背，該
　　照片係因拍攝角度之問題，才會造成看似施○○將手肘置放
　　在陳○○肩膀之樣貌云云，然細看原證5照片，可看出施○○所
    坐椅子的椅背高度僅至施○○腰部上方處，一般客人所
　　坐椅子椅背高度均相一致，因此，施○○的手肘依常理來看
　　，應無法靠放在陳○○所坐椅子之椅背上，是被上訴人辯稱
　　該照片係因拍攝角度緣故，才會造成看似施○○將手肘置放
　　在陳○○肩膀之樣貌云云，尚難採憑。又縱使陳○○所坐椅
　　子椅背高度適有與陳○○肩膀高度同高之情形，然施○○在
　　拍照時刻意將手肘置放在陳○○肩膀旁的椅子椅背上，亦已
　　逾一般異性友人間正常拍照之常態。因此，陳○○在拍照中
　　既不排斥拒絕施○○將手肘置放在其肩膀上或肩膀附近椅子
　　椅背處，依此情形應可認定被上訴人二人當時已非一般異性
　　友人之關係。
　⒊又施○○固否認原證4照片中之女性為陳○○（原審卷第126
　　頁）；然觀諸上訴人於原審提出原證4之照片，8張照片中之
　　女性穿著均為相同，可認各張照片中之女性為同一個人，而
　　從原證4編號7、8照片觀之（原審卷第43頁），該名女性走
    到兩造不爭執車輛所有權人為陳○○之車號000-0000號車輛（
    不爭執事項㈣）旁邊，並預備上車，已可推論該名女性應係
    陳○○無誤；復將原證4照片與上訴人提出之上證2照片（
　　本院卷一第337頁）及原證5陳○○之正面照片相核，上證2照
    片中脫口罩之女性與原證4、5照片中女性之臉部特徵均相
　　一致，足認原證4之8張照片中之女性確為陳○○無誤。本院
　　審酌被上訴人二人於112年1月14日一同前往電影院看電影，
　　其後更雙手緊牽一同步行至餐廳用餐，二人用餐後並一同搭
　　乘陳○○所有車號000-0000號車輛離開，其二人之行為舉止
　　，顯已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之正常規範交往，堪可認定。
　⒋證人甲即上訴人與施○○之子（真實姓名詳卷）於113年8月
　　2日在本院證稱：有一次爸爸（即施○○）說要帶我們去吃冰
    ，就帶我們到一家百貨公司，我們就從車上換到他們的車
　　上，就看到這個女生，跟我之前在爸爸手機上看到的女生是
　　一樣的人，我就認得她是爸爸的外遇對象，因為之前我有在
　　我爸爸的手機上看過她的照片。我看到陳○○就知道她是我
　　父親外遇的對象，是因為我之前曾經看到我爸爸用手機在跟
　　對方用Line對話時，上面的陳○○的照片及頭像。因為Line
　　的背景是可以更換成自己的照片的，我有看到他們聊天的背
　　景就是這個阿姨的照片，一般朋友聊天，我認為不用以對方
　　的照片當背景。我爸爸點開手機相簿時，我有看到他們二人
　　的親密照片，是親嘴的照片；吃冰那一次除了我父親、陳○
　　○、我跟妹妹外，還有陳○○的兒子，時間是112年8月；剛
　　剛講的去年看到陳○○跟看到我爸爸的手機應該都是前年（
　　按：指111年）的事情等語（本院卷一第303-307頁）；證人
　　乙即上訴人與施○○之女（真實姓名詳卷）於113年8月2日在
    本院證稱：我看過陳○○的時間，是爸爸說要帶我們去吃
　　冰，但實際上是帶我們去找陳○○吃冰，吃冰的時間應該是
　　前年（按：指111年）的暑假，地點是在新光三越，除了我
    跟哥哥，還有爸爸、陳○○，另一個人爸爸有說他是陳○○的兒
    子等語（本院卷一第316頁）。依證人甲及證人乙上開證言
    ，均足認被上訴人二人曾一起帶證人二人至百貨公司吃冰，
    而施○○手機內並有被上訴人二人親嘴等之親密照片。
　⒌本院綜核審酌上情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二人自111年8月間
　　起，有牽手、共同出遊、親密合照、親嘴及同住於一處等行
　　為，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，且情節重大等語，應
　　堪採信。
　㈣至陳○○固否認知悉施○○之婚姻狀況，並辯稱其遲至原審
　　收到上訴人起訴狀繕本時才知道施○○已婚云云；惟查，依
　　照證人甲及證人乙上開證言，施○○、陳○○早在111年8月
　　間即帶同各自的小孩在新光三越百貨公司一起吃冰，業經認
　　定如上，本院審酌被上訴人二人在111年8月間，均係各自現
    有或曾有婚姻，且當時均係育有子女之人，二人若要進一步
    私下接觸或往來，必定先各自確定對方的婚姻及家庭狀況，
　　而施○○更帶著兩個小孩與陳○○接觸，陳○○要無不詢問
　　施○○其婚姻狀況之理；況陳○○之訴訟代理人亦曾於本院
　　準備程序中表示：陳○○知道施○○為有婦之夫的時間是兩
　　造確定要提離婚訴訟的前1、2個月（本院卷一第223頁），
    而施○○則表示：我與上訴人的離婚訴訟是在112年3、4月提
    出的等語（本院卷一第223頁），足認陳○○事後改稱其係遲
    至原審收到上訴人起訴狀繕本時始知悉施○○已婚云云
　　，顯與事實不相符合。本院綜核審酌上情，認陳○○至少應
　　在被上訴人二人在111年8月間帶同各自的小孩在新光三越百
　　貨公司一起吃冰時，即已知悉施○○為已婚之身分，是陳○
　　○此部分辯詞，要無可採。
　㈤第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，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，請
　　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，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
　　，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、所造成之影響、被害人所受精神上
　　痛苦之程度、雙方之身分、地位、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
　　，以核定相當之數額。又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
　　益，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酌定慰撫金之標準，自得為衡量因
　　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。本院審酌上訴人
　　為科大畢業，曾任保險業務員，目前擔任業務輔導員，每月
　　薪資3萬餘元，與兩名未成年子女同住，獨立扶養兩名未成
    年子女，信用貸款約200萬元；施○○為大學畢業，前任警職
    人員，現從事彈性但不穩定的工作，每月生活支出約3萬元
    ，另需給付母親購置不動產費用2萬元；陳○○為專科畢業，
    現職公司會計人員，離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，現需扶養
　　父親及1名未成年子女，每月平均生活支出約4萬元，另需給
　　付母親扶養費等情（不爭執事項㈥），並參酌兩造110、111
　　年度之財產所得資料（本院限閱卷第5-24頁），暨考量本件
　　被上訴人二人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內容為肢體親密接觸
　　之情節、方式、次數，及上訴人與施○○婚姻存續期間約15
　　年，並已生有一子一女等一切情狀，認本件上訴人請求精神
　　慰撫金以15萬元為適當，逾此範圍，尚難准許。　
五、綜上所述，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上訴人應
    連帶給付上訴人15萬元，及其中施○○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
    即112年5月30日起（原審卷第107頁）、陳○○自112年6月20
    日起（原審卷第117頁）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
    之5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逾此部分之請求，
    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，為上訴人敗
    訴之判決，尚有未洽。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
　　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有理由，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
    項所示。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，上訴人之請求，並非正當，
　　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。上訴人就此部分
　　上訴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駁回其上訴。
六、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
　　未經援用之證據，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
　　述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。依民事訴
　　訟法第450條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79條、第85條第2項，判決
　　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瑪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黃聖涵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家瑛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 
不得上訴。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宗倫

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上易字第53號
上  訴  人  呂○○  

訴訟代理人  陳佩琪律師
            鍾旺良律師
被 上 訴人  施○○  

            陳○○  
上  一  人
訴訟代理人  林怡伶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
112年11月21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（112年度訴字第63
1號）提起上訴，本院於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
：
　　主　　文
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，及該訴訟費用之裁判均
廢棄。
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拾伍萬元，及被上訴人施○
○自民國112年5月30日起、被上訴人陳○○自民國112年6月20日
起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其餘上訴駁回。
廢棄部分第一、二審訴訟費用，由被上訴人連帶負擔；駁回部分
第二審訴訟費用，由上訴人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上訴人主張：伊與被上訴人施○○於民國98年1月5日結婚，
　　113年5月8日調解離婚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。伊婚後辭去原
　　來工作，在家專心養育子女，詎施○○於111年8月間便逕自
　　離家與被上訴人陳○○同居，甚於112年1月14日兩人相約看
　　電影及有親密互動。伊與施○○婚姻存續期間，施○○與乙
　　○○兩人有牽手、共同出遊、親密合照、親嘴及同居等行為
　　，已逾越我國社會一般善良風俗對於有配偶之人與友人間合
　　理往來之認知，顯已破壞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、安全及幸
　　福，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，且情節重大，使伊精
　　神上遭受極大痛苦。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上訴
　　人連帶賠償精神慰撫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00萬元，應屬有據
　　。原審駁回伊請求，尚有未洽等語。並上訴聲明：㈠原判決
　　廢棄。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0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被上訴人則以：
　㈠陳○○略以：伊對施○○之婚姻及家庭狀況知之甚少，對於
　　施○○是否已婚、婚姻狀況如何等並不知悉，係至原審收到
　　上訴人之起訴狀繕本才知道施○○已婚；否認與施○○間有
　　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之不正常往來或親密行為而侵害上訴
　　人之配偶權。112年1月14日施○○手部僅靠放於陳○○所坐
　　椅子之椅背，係因照片拍攝角度問題，才產生施○○將手肘
　　放在陳○○肩膀之樣貌，兩人確實無任何舉動親暱而有逾越
　　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情形。原證2、6、7之對話内容均為上訴人單方之言詞，他方所回覆之内容，亦顯與伊無關，尚難
　　據此聯結施○○與上訴人間婚姻不合之狀況與伊有所關連等
　　語，資為抗辯。並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　㈡施○○略以：上訴人僅以伊與上訴人間之LINE對話中截取片
　　段來穿鑿附會，除斷章取義外，更加油添醋將訊息中的對話
　　假設性套入陳○○，誤導真實。112年3月初伊受到督察組調查，稱伊遭檢舉有不正當男女關係，高層壓力也逼迫伊要配
　　合調查，才會在第二次訪談紀錄內順著好結案的方式來回答
　　。原證4上方照片中的男性為伊無誤，然女性則是在交友軟體認識，當天邀約來看電影的人。否認證人即兩名未成年子
　　女之證詞。另希望能修補與兩名未成年子女之關係等語，資
　　為抗辯。並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項為：
　㈠上訴人與施○○於98年1月5日結婚，婚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（分別為00年0月生及000年00月生），兩人已於113年5月
　　8日調解離婚（原審卷第25頁）。
　㈡原證5之照片為被上訴人二人出席友人聚會時所拍攝（原審卷第45頁）。
　㈢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於112年5月18日以南市警二督字
　　第1120301121號函檢送施○○調查報告表（下稱第二分局調
　　查報告表），内容略以：施○○因涉及與使用車號000-0000
　　號汽車之女子有不正常感情交往之違紀案，經台南市政府警
　　察局於112年3月16日以案件調查報告表，建請依照警察人員
　　與人發生不正常感情交往處理要點第2點第1項第4款、第2項
　　，核予一次記一大過，並提列教育輔導對象（行政處分未核
　　定前，建請先行提列關懷輔導對象），並調整服務地區（原
　　審卷第91頁；原審限閱卷第7頁）。
　㈣車號000-0000號車輛之所有權人為陳○○（原審卷第83、95
　　頁）。
　㈤兩造110、111年財所資料如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
　　表所載（本院限閱卷第3至24頁）。
　㈥兩造學經歷：
　⒈上訴人：科大畢業，曾任保險業務員，目前擔任業務輔導員
　　，每月薪資3萬餘元，與兩名未成年子女同住，獨立扶養兩名未成年子女。信用貸款約200萬元。
　⒉施○○：大學畢業，前任警職人員，現從事彈性但不穩定的
　　工作，每月生活支出約3萬元，另需給付母親購置不動產費用2萬元。
　⒊陳○○：專科畢業，現職公司會計人員，離婚並育有未成年
　　子女，現需扶養父親及1名未成年子女，每月平均生活支出約4萬元，另需給付母親扶養費。　　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
　　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，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。不法
　　侵害他人基於父、母、子、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
　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
　　額。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後段、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目的
　　，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，夫妻
　　互守誠實，係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
　　。是明知他人有配偶，卻故與之存有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
　　之正常規範交往，足以破壞夫妻間之共同生活，動搖婚姻關
　　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，即屬
　　侵害該配偶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，該配偶自得依上開規定
　　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。
　㈡上訴人主張伊與施○○於98年1月5日結婚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（分別為00年0月生及000年00月生），兩人已於113年5
　　月8日調解離婚等情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不爭執事項㈠），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。
　㈢上訴人另主張被上訴人二人自111年8月間起，有牽手、共同
　　出遊、親密合照、親嘴及同居等行為，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
　　之身分法益，且情節重大等語，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，並以
　　前詞置辯，經查：
　⒈陳○○於本院自陳：我於111年4月份，因為我兒子的關係認
　　識施○○，因為我兒子跟我吵架，第一次讓我找不到人，我
　　就報警，當時是施○○受理案件，就認識施○○；施○○的
　　轄區就是我父親的住所轄區，我父親在疫情時會提供口罩等
　　資源或捐錢給派出所，111年時，我住在文平路的相對論，我爸爸約111年6、7、8月開始陸陸續續被恐嚇，因為施○○
　　是警察，我爸爸有請教他一些相關的問題，當時施○○比較
　　頻繁到我家跟我父親討論案子，那段時間施○○暫住我家，
　　但後來在我收到本件起訴狀，甚至後來他辭職，爸爸讓他到
　　我家工作，這邊才開始有比較多工作上的接觸；我名下有一
　　臺車子，是白色小型休旅車，廠牌是BMW，我曾將車子借給施○○等語（本院卷一第322-325、328-331頁）；而施○○
　　於原審自陳：第二分局調查報告表是一個綜合我們筆錄的結果，由督察人員書寫的綜合報告，報告上面寫的Maggie是我
　　在110年跟上訴人講的，是因為我辦案子認識的一個當事人
　　；Maggie是陳○○沒錯等語（原審卷第127頁）；於本院亦自陳：我在原審不否認我有住在陳○○家的大樓中，這是上訴人有去我們單位投訴說我有不正當的男女交往，他們是拿這份報告說我有住在安平區永華路及文平路交叉口，我當時
　　是在報告中不否認。我在原審所述是因為我跟陳○○的父親
　　是我當所長認識的地方士紳，他大概知道我有這個狀況，他
　　說一個房間可以出租給我，說如果我需要時可以住，我有時
　　住1、2週，這是112年2月左右的事情。當時我是住在陳○○
　　父親的房間，就是正門進去有分左右邊，左邊是陳○○及其
　　兒子的地方，我是住在她爸爸這邊的空房間，就是書房隔出
　　的客房中等語（本院卷一第224頁）。經將陳○○與施○○上開陳述，及第二分局調查報告表之內容（原審限閱卷第3-7頁），暨施○○於111年8月9日與上訴人於LINE對話中表示
　　：「我很明確知道我想跟另一人生活在一起，但我不想要見
　　不得光...我想要妳放手讓我去追我要的」等語（原審卷第5
　　1-55頁）相核，堪認施○○於第二分局調查程序中，業已坦
　　承其於112年2月間與Maggie發生婚外情，而施○○並於原審
　　表示Maggie就是陳○○，二人並曾同時期居住在文平路的相
　　對論大樓等情，即堪認定。
　⒉次查，施○○於原審自陳原證5照片應該是111年12月底拍得
　　的照片，照片中沒有馬賽克的女生就是陳○○等語（原審卷
　　第126頁）；本院審酌原證5照片中，陳○○於111年12月間與施○○一起出席友人聚會，二人相鄰而坐，合照時施○○
　　並將手肘置放在陳○○肩膀上（原審卷第45頁），而肩膀、
　　脖子處通常係女性較為敏感之部位，衡諸一般異性友人之相處過程，鮮少會有女性無緣由同意男性碰觸上開部位，被上
　　訴人雖抗辯施○○手部係靠放於陳○○所坐椅子之椅背，該
　　照片係因拍攝角度之問題，才會造成看似施○○將手肘置放
　　在陳○○肩膀之樣貌云云，然細看原證5照片，可看出施○○所坐椅子的椅背高度僅至施○○腰部上方處，一般客人所
　　坐椅子椅背高度均相一致，因此，施○○的手肘依常理來看
　　，應無法靠放在陳○○所坐椅子之椅背上，是被上訴人辯稱
　　該照片係因拍攝角度緣故，才會造成看似施○○將手肘置放
　　在陳○○肩膀之樣貌云云，尚難採憑。又縱使陳○○所坐椅
　　子椅背高度適有與陳○○肩膀高度同高之情形，然施○○在
　　拍照時刻意將手肘置放在陳○○肩膀旁的椅子椅背上，亦已
　　逾一般異性友人間正常拍照之常態。因此，陳○○在拍照中
　　既不排斥拒絕施○○將手肘置放在其肩膀上或肩膀附近椅子
　　椅背處，依此情形應可認定被上訴人二人當時已非一般異性
　　友人之關係。
　⒊又施○○固否認原證4照片中之女性為陳○○（原審卷第126
　　頁）；然觀諸上訴人於原審提出原證4之照片，8張照片中之
　　女性穿著均為相同，可認各張照片中之女性為同一個人，而
　　從原證4編號7、8照片觀之（原審卷第43頁），該名女性走到兩造不爭執車輛所有權人為陳○○之車號000-0000號車輛（不爭執事項㈣）旁邊，並預備上車，已可推論該名女性應係陳○○無誤；復將原證4照片與上訴人提出之上證2照片（
　　本院卷一第337頁）及原證5陳○○之正面照片相核，上證2照片中脫口罩之女性與原證4、5照片中女性之臉部特徵均相
　　一致，足認原證4之8張照片中之女性確為陳○○無誤。本院
　　審酌被上訴人二人於112年1月14日一同前往電影院看電影，
　　其後更雙手緊牽一同步行至餐廳用餐，二人用餐後並一同搭
　　乘陳○○所有車號000-0000號車輛離開，其二人之行為舉止
　　，顯已逾越一般男女社交行為之正常規範交往，堪可認定。
　⒋證人甲即上訴人與施○○之子（真實姓名詳卷）於113年8月
　　2日在本院證稱：有一次爸爸（即施○○）說要帶我們去吃冰，就帶我們到一家百貨公司，我們就從車上換到他們的車
　　上，就看到這個女生，跟我之前在爸爸手機上看到的女生是
　　一樣的人，我就認得她是爸爸的外遇對象，因為之前我有在
　　我爸爸的手機上看過她的照片。我看到陳○○就知道她是我
　　父親外遇的對象，是因為我之前曾經看到我爸爸用手機在跟
　　對方用Line對話時，上面的陳○○的照片及頭像。因為Line
　　的背景是可以更換成自己的照片的，我有看到他們聊天的背
　　景就是這個阿姨的照片，一般朋友聊天，我認為不用以對方
　　的照片當背景。我爸爸點開手機相簿時，我有看到他們二人
　　的親密照片，是親嘴的照片；吃冰那一次除了我父親、陳○
　　○、我跟妹妹外，還有陳○○的兒子，時間是112年8月；剛
　　剛講的去年看到陳○○跟看到我爸爸的手機應該都是前年（
　　按：指111年）的事情等語（本院卷一第303-307頁）；證人
　　乙即上訴人與施○○之女（真實姓名詳卷）於113年8月2日在本院證稱：我看過陳○○的時間，是爸爸說要帶我們去吃
　　冰，但實際上是帶我們去找陳○○吃冰，吃冰的時間應該是
　　前年（按：指111年）的暑假，地點是在新光三越，除了我跟哥哥，還有爸爸、陳○○，另一個人爸爸有說他是陳○○的兒子等語（本院卷一第316頁）。依證人甲及證人乙上開證言，均足認被上訴人二人曾一起帶證人二人至百貨公司吃冰，而施○○手機內並有被上訴人二人親嘴等之親密照片。
　⒌本院綜核審酌上情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二人自111年8月間
　　起，有牽手、共同出遊、親密合照、親嘴及同住於一處等行
　　為，侵害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，且情節重大等語，應
　　堪採信。
　㈣至陳○○固否認知悉施○○之婚姻狀況，並辯稱其遲至原審
　　收到上訴人起訴狀繕本時才知道施○○已婚云云；惟查，依
　　照證人甲及證人乙上開證言，施○○、陳○○早在111年8月
　　間即帶同各自的小孩在新光三越百貨公司一起吃冰，業經認
　　定如上，本院審酌被上訴人二人在111年8月間，均係各自現有或曾有婚姻，且當時均係育有子女之人，二人若要進一步私下接觸或往來，必定先各自確定對方的婚姻及家庭狀況，
　　而施○○更帶著兩個小孩與陳○○接觸，陳○○要無不詢問
　　施○○其婚姻狀況之理；況陳○○之訴訟代理人亦曾於本院
　　準備程序中表示：陳○○知道施○○為有婦之夫的時間是兩
　　造確定要提離婚訴訟的前1、2個月（本院卷一第223頁），而施○○則表示：我與上訴人的離婚訴訟是在112年3、4月提出的等語（本院卷一第223頁），足認陳○○事後改稱其係遲至原審收到上訴人起訴狀繕本時始知悉施○○已婚云云
　　，顯與事實不相符合。本院綜核審酌上情，認陳○○至少應
　　在被上訴人二人在111年8月間帶同各自的小孩在新光三越百
　　貨公司一起吃冰時，即已知悉施○○為已婚之身分，是陳○
　　○此部分辯詞，要無可採。
　㈤第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，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，請
　　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，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
　　，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、所造成之影響、被害人所受精神上
　　痛苦之程度、雙方之身分、地位、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
　　，以核定相當之數額。又身分法益與人格法益同屬非財產法
　　益，有關人格法益受侵害酌定慰撫金之標準，自得為衡量因
　　身分法益受侵害所生損害賠償金額之參考。本院審酌上訴人
　　為科大畢業，曾任保險業務員，目前擔任業務輔導員，每月
　　薪資3萬餘元，與兩名未成年子女同住，獨立扶養兩名未成年子女，信用貸款約200萬元；施○○為大學畢業，前任警職人員，現從事彈性但不穩定的工作，每月生活支出約3萬元，另需給付母親購置不動產費用2萬元；陳○○為專科畢業，現職公司會計人員，離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，現需扶養
　　父親及1名未成年子女，每月平均生活支出約4萬元，另需給
　　付母親扶養費等情（不爭執事項㈥），並參酌兩造110、111
　　年度之財產所得資料（本院限閱卷第5-24頁），暨考量本件
　　被上訴人二人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內容為肢體親密接觸
　　之情節、方式、次數，及上訴人與施○○婚姻存續期間約15
　　年，並已生有一子一女等一切情狀，認本件上訴人請求精神
　　慰撫金以15萬元為適當，逾此範圍，尚難准許。　
五、綜上所述，上訴人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15萬元，及其中施○○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30日起（原審卷第107頁）、陳○○自112年6月20日起（原審卷第117頁），均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。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尚有未洽。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
　　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有理由，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，上訴人之請求，並非正當，
　　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。上訴人就此部分
　　上訴求予廢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駁回其上訴。
六、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
　　未經援用之證據，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
　　述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。依民事訴
　　訟法第450條、第449條第1項、第79條、第85條第2項，判決
　　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瑪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黃聖涵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張家瑛
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　　　 
不得上訴。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宗倫




